
釋憲聲請書

聲請人：毛慧芬

主旨：聲請人因藥事法事件，經臺北市衛生局於民國（下同） 

102年 6 月 1 7日北市衛食藥字第10252985800號行政 

處分裁罰，嗣經提起訴願遭臺北市政府以訴願決定駁 

回後提起行政訴訟，迭經臺北地方法院103年 6 月13 

日103年度簡字第76號判決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 

年8 月1 4日103年度簡上字第105號判決駁回確定， 

因認上開確定裁判所適用之藥事法第102條第2 項 、 

藥事法施行細則第50條、前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 

理局（已於102年 7 月2 3曰改制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

物管理署）102年 6 月5 曰FDA藥字第1020022537號 

函釋與100年 4 月 1 2日F M 藥字第1000017608號函 

釋 ，有牴觸憲法第15條財產權及工作權與第23條規 

定之疑義，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第1 

項第2 款及同法第8 條規定，聲請鉤院解釋。

說明=

壹 、聲請解釋憲绛之目的

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簡字第76號判決（附件一）、臺 

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簡上字第105號判決（附件二） 

所依據之藥事法法第102條第2項 、藥事法施行細則第 

50條 、FDA藥字第1020022537號函釋（附件三）及 FD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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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字第1000017608號函釋（附件四），違反憲法第15 

條工作權及財產權與第2 3 條比例原則，均為無效，爰 

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 款及同法 

第8條規定，聲請解釋，以維憲法保障人民權益之精神。 

貳 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綠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：

一.緣聲請人係臺北市〇〇區〇〇〇路〇段〇〇〇號7 樓 之 4 

〇〇婦產科診所之負責醫師，因一病患於民國（下同） 

102年 3 月 2 0 日前往聲請人診所門診時，其主訴係下腹 

痛及陰道異常出血，經上訴人診斷後為子宮炎症（骨盆 

腔發炎）併出血，該病患前來看診時因下腹疼痛而必須 

彎腰，該病患於行動困難之狀況下，因自認其有醫療急 

迫情形而簽署緊急調劑請求書，請求聲請人親自調劑藥 

品 。同年3 月 2 3 日，該名病患回診時，雖下腹痛有所改 

善 ，但仍出血不止，經診斷後仍有子宮炎症（骨盆腔發 

炎）併出血，醫療臨床上屬於醫療急迫情形，須即時治 

療 ，故該病患簽署緊急調劑請求書後，由上訴人親自調 

劑藥品交予服用。4 月 1 2 日，該病患於門診主訴月經過 

期 ，診斷後因驗孕為陰性反應，須予以調經治療，聲請 

人開立黃體素注射與NYS塞劑，由於針劑並非係藥局得 

領取之藥物，且藥局亦無護士從事注射之醫療輔助行為， 

故於病患簽署緊急調劑請求書後，上訴人給予注射 

Progesterone，並於看诊時當場使用NYS塞劑將其塞入 

陰道，給予即時治療。

然臺北市衛生局於102年 5 月 1 日1 7時 10分至該診所 

實施檢查並抽閱該名病患於聲請人診所之病歷後，審認 

聲請人不具藥師資格，亦非於無藥事人員執業之偏遠地

第 2 頁 ，共 16頁



區或醫療急迫情形下，親自執行Cleocin、Tinten 500mg 

等7項藥品調劑並交付病患藥量1至3 曰份不等之藥品， 

違反藥事法第37條第 2 項 ，乃依同法第92條第 1 項規 

定 ，以 102年 6 月 1 7 日北市衛食藥字第10252985800號 

之行政處分裁處新台幣3 萬元罰鍰。聲請人不服，經申 

請復核後，臺北市衛生局以102年 7 月 1 2曰北市衛食藥 

字 第 10235667500號函復核維持原處分。聲請人不服上 

開行政處分，依法提起訴願，遭臺北市政府以10 3年 1 

月 2 9 日府訴二字第10309018600號訴願決定書駁回訴願； 

聲請人不服，再依法提起行政訴訟，復遭臺北地方法院 

103年 6 月 1 3 日103年度簡字第76號行政訴訟判決、臺 

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 8 月 1 4日1 0 3年度簡上字第105 

號行政訴訟判決駁回確定在案（附件一、附件二）。茲因 

上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藥事法第102條 第 2 項 、藥 

事法施行細則第50條、FDA藥字第1020022537號函釋及 

FDA藥字第1000017608號函釋，有牴觸憲法第15條工作 

權及財產權、第23條規定，以及違反法律保留與授權明 

確性之疑義，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

項第2 款及同法第8 條規定，聲 請 貴 院 解 釋 。

二 .聲請人不服前開臺北市衛生局之行政處分，經依法提起 

訴願及行政訴訟後，遭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判決駁回確 

定在案，經查其主要理由，無非係以：

(一）藥事法第102條規定，乃是為貫徹醫藥分業政策，使 

藥師以專門知識技能，核對醫師開立之處方以調配藥 

劑 ，並為病人提供正確藥物資訊、諮詢等服務，而限 

縮醫師之調劑權，因此只有在省（市）衛生主管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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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無藥事人員執業之偏遠地區或醫療急迫情形，醫 

師才能在治療病人之目的範圍内享有調劑權，以保障 

病患權益。因此，藥事法第102條第2 項 「醫療急迫 

情形」之規定，無論從其文義上或立法目的上，均應 

解釋為必須其現實情況緊急，迫切需要醫師立即處方 

投藥予以治療，以抑制病情發生或防止病情惡化，方 

足當之，業如前述，而前開食管局函文所稱藥事法施 

行細則第50條規定「立即使用藥品」，係指醫師於急 

迫醫療處置時，當場施予針劑或口服藥劑等語，不僅 

合乎藥事法第102條第2 項規定之文義，亦與該法貫 

徹醫藥分業政策之意旨相符，亦即上開函釋，係食管 

局依藥事法第2 條之規定，基於該法中央主管機關之 

權責，對於藥事法第102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0條 

等規定應如何正確適用所為之解釋，係闡明藥事法上 

述規定之原意，經核尚與上述規定之立法目的無違， 

並未逾越藥事法第102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0條之 

規定，而增加法律所無之要件，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 

則 。

(二）上訴人（即本件釋憲聲請人）未具藥師資格，即屢次

擅自調劑「Cleocin、Tinten 500mg... 」等多項藥

品、交由病患攜回1 至 3 日藥量，其擅自調劑藥品之 

行為，己違反藥事法第37條第2 項規定；至上訴人 

所提之病患簽署「緊急調劑請求書」，並不符合食管 

局 1 0 2年 6 月 5 日F D A藥字第1020022537號函釋 

示之「醫療急迫情形係指醫師於醫療機構為急迫醫療 

處置，須立即使用藥品之情況。而所稱之『立即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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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品』，係指醫師於急迫醫療處置時，當場施予針劑 

或口服藥劑。……」之情形，而認上訴人上開擅自調 

劑藥品之行為，並未符合藥事法第102條第2 項所定 

之 「醫療急迫情形立即使用藥品」之要件等情，為原 

判決確定之事實。從而，被上訴人以上訴人違反藥事 

法第102條、第37條第2項，而依同法第92條第1 項 

規定，裁處上訴人法定最低額3 萬元罰鍰，並無違法 

或不當之處，業已在原審判決理由欄詳敘其採證之依 

據及得心證之理由。經核尚無違於證據法則、論理法 

則與經驗法則。

(三）本件原審本於職權調查證據後，認定臺灣婦產科醫學 

會 102年 8 月 3 0 日台婦醫字第102183號函内容（見 

原處分卷第5 0 頁至第5 2 頁），該兩位醫師之見解仍 

置重於本件病患業已簽署「緊急調劑請求書」，就醫 

理上病患病情何以達到「醫療急迫情形」，而必須由 

上訴人給予病患「數日」用量之藥物服用，否則將無 

從抑制病情發生或防止病情惡化，惟並未說明上訴人 

為何要開給數日用量藥物才能解除其所主張之醫療 

急迫情形，且在醫療資源充足之臺北市，何以不能採 

取轉診或建議民眾前往大型醫療院所診療等處置方 

式，致原審無從窺知本案確實存在「醫療急迫情形」， 

使得上訴必須採取前開之醫療處置，是自_ 據此而為 

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等情，足見原審判決既已就驳回 

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所持理由，說明其判斷之依據，並 

將判斷而得心證之理由，記明於判決，並無上訴人所 

指判決理由不備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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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一.藥事法施行細則第50條係增加藥事法第102條第2 項所 

無之限制，逡越藥事法之授權而不當限制人民之權利， 

牴觸授權明確性原則，有違憲法第15條人民財產權之保 

障及第23條規定

(一） 按司法院大法官第313號解釋(下簡稱釋字）意旨：「對 

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科處罰鍰，涉及人民權 

利之限制，其處罰之構成要件及數額，應由法律定之。 

若法律就其構成要件，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，授 

權之内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，然後據以發布命令，始 

符憲法第23條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之意旨。」;次按， 

釋字第36 7號解釋理由書意旨：「若法律僅概括授權 

行政機關訂定施行細則者，該管行政機關於符合立法 

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内，自亦得就執行法律 

有關之細節性、技術性之事項以施行細則定之，惟其 

内容不能牴觸母法或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 

無之限制，行政機關在施行細則之外，為執行法律依 

職權發布之命令，尤應遵守上述原則。」。

( 二 ）  查藥事法第102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全民健康保險實施 

二年後，前項規定以在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公 

告無藥事人員執業之偏遠地區或醫療急迫情形為 

限 。」，同法第105條規定：「本法施行細則，由中央 

衛生主管機關定之。」是以，藥事法僅概括授權行政 

機關訂定施行細則，該管行政機關於符合立法意旨且 

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内，僅得就執行法律有關之細 

節性、技術性之事項以施行細則定之，惟其内容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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牴觸母法或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 

始符合上開解釋之意旨。

(三） 惟查，藥事法施行細則第50條規定稱：「本法第102 

條第2 項所稱醫療急迫情形，係指醫師於醫療機構為 

急迫醫療處置，須立即使用藥品之情況。」故本條乃 

係針對母法即藥事法第102條第2 項之「醫療急迫情 

形」之構成要件解釋其内涵，將此限縮解釋為「醫師 

於醫療機構為急迫醫療處置，須立即使用藥品之情 

況」。然醫療急迫情形態樣眾多，得否逕以此為限縮 

解釋，要非無疑。況醫師如違反藥事法第102條第2 

項 ，亦即醫師在非醫療急迫情形下親自為藥品之調劑， 

則依同法第37條第2 項 、第92條第 1項規定，處新 

臺幣3 萬元以上1 5萬元以下罰鍰。是以，藥事法施 

行細則第50條對於藥事法第102條第 2 項 「醫療急 

迫情形」之解釋，實質影響其構成要件之内容，然藥 

事法僅概括授權該管行政機關制定施行細則，該管行 

政機關僅得就執行法律有關之細節性、技術性之事項 

以施行細則定之，惟其内容不能牴觸母法或對人民之 

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。然藥事法施行細則第 

50條之規定既構成對人民權利之限制，自非執行法律 

有關之細節性、技術性事項，縱然以法律就其構成要 

件 ，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，其授權之内容及範圍 

應具體明確，始符憲法第23條與上開解釋之意旨。

(四） 綜上所述，藥事法施行細則第5 0 條於概括授權之範 

圍内增加藥事法第102條第2項所無「於醫療機構内」、 

「需立即使用藥品之情形」之要件，致醫師之調劑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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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醫療急迫情形下，受有不當之限制，且因違反藥事 

法施行細則第5 0條之情形而受有行政機關之裁罰， 

故其内容不僅逾越母法之規定，亦係對人民之權利增 

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違反憲法第15條 、第 23條及授 

權明確性原則，故藥事法施行細則第5 0條牴觸藥事 

法第102條第2 項之規定，自屬違憲。

二 、FDA藥字第1020022537號函釋及FDA藥字第1000017608 

號函釋，逾越藥事法範圍，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，亦屬違 

憲

( 一 ） 按釋字第374號解釋理由書第1 段意旨：「司法院大 

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 款規定，人民於其 

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序 

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 

生牴觸憲法之疑義者，得聲請解釋憲法。其中所稱命 

令 ，並不以形式意義之命令或使用法定名稱（如中央 

法規標準法第3 條之規定）者為限，凡中央或地方機 

關依其職權所發布之規章或對法規適用所表示之見 

解 （如主管機關就法規所為之函釋），雖對於獨立審 

判之法官並無法律上之拘束力，若經法官於確定終局 

裁判所引用者，即屬前開法條所指之命令，得為違憲 

審查之對象，迭經本院著有解釋在案（釋字第216號 、

第 238號 、第 336號等號解釋）」。是以，FDA藥字第 

1020022537號函釋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簡上 

字 第 1 0 5號判決第19、2 0 頁參照）與 F D A藥字第 

1000017608號函釋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 3年度簡 

上字第105號判決第9 頁參照）（以下簡稱系爭二函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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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經法官於確定終局裁判所引用，故得為違憲審查之 

對象，先予敘明。

( 二 ）  査系爭二函釋均說明：「依據藥事法第102條之規定， 

於醫療急迫情形，醫師以诊療為目的*並具有本法規 

定之調劑設備者，得依自開處方，親自為藥品之調劑。 

依墟藥事法施行細則笫5 0條 ，骼療急迫情形係指骼 

師於醫療機構為急迫醫療處置，須立即使用辏品之情 

沉 。而所稱之「立即使用藥品 i ，係指醫師於急迫簪 

瘙處置時，當場施予針劑或口服藥劑。故前揭函釋乃 

係針對藥事法施行細則第5 0條 「立即使用藥品」之 

構成要件再作補充說明，而將「立即使用藥品」解釋 

為 「當場施予針劑或口服藥劑」。

(三） 惟査，藥事法施行細則第5 0 條因逾越其藥事法之授 

權且對人民之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自屬違憲， 

誠如上開所述。故系爭二函釋既為解釋性之行政規則， 

補充說明藥事法施行細則第5 0條 「立即使用藥品」 

之構成要件，則因藥事法施行細則第5 0條已屬違憲 

無效，故已失其法律上之依據，亦屬違憲。

(四） 再查，系爭二函釋既為說明藥事法施行細則第50條 ， 

而同法施行細則第50條乃係針對藥事法第102條第2 

項 「醫療急迫情形」之構成要件補充解釋其内涵，故 

系爭二函釋實質上亦是藥事法第102條第2 項 「醫療 

急迫情形」之構成要件内容，惟其函釋内容已構成對 

人民權利之限制，非屬執行法律有關之細節性、技術 

性事項，況藥事法僅為概括授權該管行政機關訂定施 

行細則，故系爭二函釋已違反法律保留原則，該管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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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機關自不得逕以系爭二函釋限制人民之權利，增加 

法律所無之限制，故其亦屬違憲。

三 、藥事法第102條第 2 項違反憲法第15條人民工作權之 

保障及第23條規定，應屬無效。

(一） 「按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，人民從 

事工作並有選擇職業之自由，業經釋字第4 0 4號 、第 

510號 、第 584號 、第 612號 、第634號與第637號解 

釋在案。對職業自由之限制，因其内容之差異，在憲法 

上有寬嚴不同之容許標準。關於從事工作之方法、時間、 

地點等執行職業自由，立法者為追求一般公共利益，非 

不得予以適當之限制。至人民選擇職業之自由，如屬應 

具備之主觀條件，乃指從事特定職業之個人本身所應具 

備之專業能力或資格，且該等能力或資格可經由訓練培 

養而獲得者，例如知識、學位、體能等，立法者欲對此 

加以限制，須有重要公共利益存在。而人民選擇職業應 

具備之客觀條件，係指對從事特定職業之條件限制，非 

個人努力所可達成，例如行業獨占制度，則應以保護特 

別重要之公共利益始得為之。且不論何種情形之限制， 

所採之手段均須與比例原則無違。」釋字第649號解釋 

理由書意旨參照。

(二） 按 「（第一項）醫師以診療為目的，並具有本法規定之調 

劑設備者，得依自開處方，親自為藥品之調劑。（第二 

項）全民健康保險實施二年後，前項規定以在中央或直 

轄市衛生主管機關公告無藥事人員執業之偏遠地區或 

醫療急迫情形為限。」藥事法第102條定有明文。是以， 

醫師之工作權内涵原包含藥品調劑權在内，然於8 9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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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月 2 6 日公布第2 項規定後，醫師如欲親自調劑藥品，

須限於無藥事人員執業之偏遠地區或醫療急迫情形，方 

得為之，故此規定即屬限制醫師之工作權。又此藥品調 

劑權之限制，並非僅係對醫師關於從事工作之方法等執 

行職業自由之限制，而係對於人民從事特定職業之特定 

工作内容之限制，立法者以法律規定剝奪其藥品調劑權， 

使醫師於一般情形下無法再為藥品之調劑，況此客觀條 

件限制，並非個人努力可所達成，故除非係保護特別重 

要之公共利益，立法者始得予以限制。

(三） 目的正當性之審査

藥事法第10 2條立法目的，乃係實施醫藥分業制度所 

設之法律。而醫藥分業實施主要目的：1、保障民眾「知 

其所服藥品」與 「自由選擇藥品調劑處所」之權利。2 、

健全藥品流通管理體系，防止藥品誤用與濫用，以確保 

民眾用藥品質與服藥安全。3 、健全基層醫療照護體系 

中社區藥局專業功能，以合理分佈醫療資源增加民眾之 

可近性，並提高藥師專業地位。4 、建立醫師與藥師之 

醫藥分工的合理醫療執業型態，以提升醫療服務品質， 

保障民眾用藥安全。5 、診察費與藥品費用分別列帳， 

減少藥品濫用情況，以控制藥費合理支出，減輕健保財 

務負擔。前揭實施醫藥分業之立法目的雖係合法、正當，

然應屬於「一般公共利益」之範圍，是否屬於立法者欲 

保護的「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」，要非無疑。

(四） 比例原則之審査

立法者以限制醫師藥品調劑權之手段，不僅無法達成上 

開立法目的，亦有違最小侵害性原則，理由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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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保陣民眾知其所服藥品與自由選擇藥品調劑處所之 

權利：

(1) 按醫療法第66條 、醫師法第13條與第14條 ， 

明文規定醫院、診所對於診治之病人交付藥劑時， 

應於容器或包裝上載明病人姓名、性別、藥名、 

劑量、數量、用法、作用或適應症、警語或副作 

用、醫療機構名稱與地點、調劑者姓名及調劑年、

月 、曰，醫師並應於處方箋上簽名或蓋章。況醫 

師於診治病人時，應向病人或其家屬告知其病情、 

治療方針、處置、用藥、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 

反應（醫師法第12-1條參照）。顯見現行法規已 

課予醫師告知用藥義務，以保障民眾知其所服藥 

物之權利，自無須以剝奪其調劑權之手段達此立 

法目的。

(2) 次按，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於診療彳呆險對象後，

應交付處方予保險對象，於符合規定之保險醫事 

服務機構調劑、檢驗、檢査或處置。」全民健康 

保險法第71條第 1項定有明文，故醫師於診療 

病人後，醫師服務機構即負有交付處方箋予病人 

之義務，而病人得持處方箋自由選擇調劑處所。 

因此，按該法規定，病人自由選擇調劑處所之權 

利已受有保障，足證剝奪調劑權之手段亦不足以 

達成此立法目的，亦違反最小侵害原則，不符手 

段必要性。

2 .  健全藥品流通管理體系，防止藥品誤用舆濫用，以 

確保民眾用藥品質舆藥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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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全藥品流通管理體系，係藥政制度上之建立與管 

理 ，本非屬醫師或醫事服務機構之義務，何以藉由 

侵害醫師工作權之作為，達成其目的。況防止藥品 

誤用或濫用，確保民眾用藥品質與服藥安全，不僅 

係藥師之義務，醫師亦同樣負有其義務（醫師法第 

12-1條 、第 13、14條參照），故以侵害醫師工作權 

而剝奪醫師調劑權之手段，是否能健全藥品流通管 

理體系，自非無疑。再者，依據臺灣醫療改革基金 

會於101年所做調查（附件五），仍有73%健保藥局亂 

賣處方藥且其專業諮詢僅59%合格。顯見，侵害醫師 

調劑權之手段實際上根本無法達到此一立法目的。

3 .  健全基層醫療照護體系中社區藥局專業功能，以合 

理分佈酱療資源增加民眾之可近性，並提高藥師專 

業地位：

社區藥局之專業功能，除藥品調劑權以外，更包含 

提供民眾用藥諮詢、保障民眾用藥安全等，此應透 

過藥師教育訓練、持續進修與教導民眾用藥安全教 

育 ，以增強社區藥局之專業功能。然而其與醫師藥 

品調劑權並非完全互不相容，醫師與藥師均有調劑 

權亦能增加民眾對於自由選擇調劑處所之可近性， 

況藥品調劑權由藥師專屬，並非即代表必能提升藥 

師專業之地位，藥師專業地位之提升應視其專業知 

識能力，是否能使民眾信賴等因素，絕非僅藉由剝 

奪醫師調劑權即可達到此一立法目的。

4 .  建立醫師與藥師之醫藥分工的合理醫療執業型態， 

以提升醫療服務品質，保陣民眾用藥安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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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醫藥分工以保障民眾用藥安全之目的在於有論 

者質疑多數醫師交予病人之藥品並非醫師所親自調 

劑 ，可能導致民眾用藥錯誤，危害其用藥安全。然 

而民眾持處方箋至藥局請求藥品調劑時，亦有可能 

係非藥局藥師執行藥品調劑，同樣可能會發生調劑 

錯誤之問題，或係部分藥師專業能力不足，導致民 

眾用藥錯誤，或係藥師以其他學名藥代替，使其治 

療效果不如預期，或係藥師無法配合診所開立之處 

方箋進行藥品磨粉，且一般藥局並非均有備齊病人 

所需藥品等等問題。因此，欲達成民眾用藥安全之 

目的，不必然應以剝奪醫師調劑權之手段為之，如 

藉由行政管理手段加強監督、稽査醫師未為親自調 

劑藥品之情事，亦非不可行之手段。

5 .診察費舆藥品費用分別列帳，減少藥品濫用情況， 

以控制藥費合理支出，減輊健保財務負擔：

(1) 診察費用與藥品費用分別列帳，應係屬行政管理 

制度之建立，而此本可透過健保制度之設計與制 

定合理藥價加以改善，然立法者竟將此負擔加諸 

於侵害醫師工作權，導致診察費與藥品費強迫分 

別列帳，其手段已不符必要性。再者，減少藥品 

濫用以控制藥費合理支出之情況，除醫師與藥師 

均有責任以外，如藉由限制醫師看診人數、調劑 

藥品上限等，亦能從醫師端進行強化監督，此外 

主管機關亦應持續教育民眾利用轉診制度，使各 

層級之醫療資源能合理分佈利用，以減少藥品濫 

用之情況，方為治本之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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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況剝奪醫師藥品調劑權並非能達到減輕健保財 

務負擔之立法目的，學者陳敏郎曾撰文（附件六) 

指 出 ：「醫藥兩界論爭不斷的難得共識，即是在 

醫藥分業與健全健保財務的關聯中，雙方都曾提 

出數字指出，醫藥分業不但沒有減少醫療資源的 

支出，反而會增加十億到百億之譜的相關醫療及 

藥費給付（趙家麟，2006 ;鄭天賜，2006 ;邱永 

仁 ，1998)。行政部門的統計數字亦顯示，歷年 

健保藥費占國民醫療保健支出的比率介於13. 6% 

〜16.1 % 之間；總藥費支出比例則在二成六至二 

成八之間。隨著醫療保健支出規模的擴大，藥費 

支出從1997年的6 3 9德餘元，一路上升到2007 

年的1170億餘元，上升趨勢明顯。」（陳敏郎， 

醫藥分業社會實踐之限制及其可能性的探討，人 

文及社會科學集刊，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 

究中心，100年 7 月 ，第 2 3卷第4 期 ，第 540 

頁）。此外，根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101年國民 

醫療保健支出統計（附件七），藥品消費支出佔國 

民醫療保健支出（NHE)比，每年仍呈現上升趨勢。 

顯見，縱然我國實施醫藥分業之後，實際上沒有 

減少藥品醫療資源之支出，遑論以侵害醫師工作 

權之手段達到減輕健保財務負擔之立法目的。

(五）綜上所述，藥師法第102條第2 項規定，以剝奪醫師調 

劑權而侵害其工作權之手段，顯然不足以達成其立法目 

的 ，亦有違最小侵害原則，不符手段必要性，實已違反 

比例原則，應屬違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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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：

附件一：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簡字第76號判決影本乙份。 

附件二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3年度簡上字第105號判決影 

本乙份。

附件三：FDA藥字第1020022537號函釋影本乙份。

附件四：FDA藥字第1000017608號函釋影本乙份。

附件五：101年 4 月 1 8日揭露健保藥局5 大 「藥」命指數， 

臺灣醫療改革基金會記者會新聞稿影本乙份。

附件六：陳敏郎著，醫藥分業社會實踐之限制及其可能性的 

探討，第531頁、第540頁及第541頁影本乙份。 

附件七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101年國民醫療保健支出統計（ 

藥品消費支出佔NHE比）統計表影本乙份。

謹 狀

司 法 院 公 鑒

中 華 民 國  1 0 3  年 1 2  月 2 日

聲請人毛慧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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